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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C.254/35。

二.
提案和建议

比利时*
[原件：法文]

序言

1.
应在序言部分增列以下段落：

“铭记《禁止贩卖人口及取缔意图赢利使人卖淫的公约》1特别强调，淫业以及因此而起之贩人操淫业之罪恶，侮蔑人格尊严与价值，危害个人、家庭与社会之幸福”。

第13条：保留条款

第1款

2.
应在第1款末尾添上“和其中所载不驱回原则”这几个词，从而使该款与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陆上、空中和海上偷运移民议定书草案（“移民议定书”）第15条之二一致。

中国**
[原件：英文]

新条文


在第10条后增列一条如下：

“第（…）条

“消除贩运妇女和儿童[人口]的措施

“1.
各缔约国应加强双边和多边合作，采取认为有效的措施以消除助长跨国贩运妇女和儿童[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的消费市场。


“2.
各缔约国应确保加强国际合作，以消除妇女和儿童[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易受此种贩运之害的根源，如贫困和欠发达。”

教廷*
[原件：英文]

第3条：刑事定罪的义务

1.
增列二新款如下：

“(…)缔约国应促进同非缔约国的区域合作，以便在界定、防止和惩治国际贩运人口活动以及保护受害者方面更为一致。

 “(…)缔约国应考虑为在依法追查与贩运人口活动有关的犯罪时适用治外法权的原则提供便利。”

第4条：对人口贩运活动受害者的援助和保护
第3款

2.
将第3款修正如下：

“3.
在适当情况下并在可能的范围内，缔约国应当考虑采取措施，与非政府组织和当地社会合作，为本议定书所涵盖的犯罪行为的受害者的身心和社会康复提供条件，并根据需要提供精神援助，特别是：





“(a)…；

“(b)…；

“(c)…；

“(d) 符合其年龄、性别和特殊需要的就业、教育和培训机会。”

意大利**
[原件：英文]

1.
意大利希望加强有关对受害者的社会援助和保护的规定。因此提议专门订立一条关于“人权保护和社会援助”的条款和单独订立一条关于“公平对待和保护被贩运人口”的条款。还提出了关于居所地位的第5条的更详细的案文。意大利的提案吸纳了《关于欧洲预防和打击为性剥削目的贩卖妇女行为的有效措施指导方针的海牙部长级会议宣言》（1997年4月24日至26日，海牙）的案文。

2.
将第3条之二、第4条和第5条修正如下：

“第3条之二

“人权保护和社会援助

“1.
各缔约国应根据《世界人权宣言》
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的规定保护被贩运人口的人权，确保被贩运人口的人权不因任何基于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伤残、年龄、性取向）
、政治或其他见解、民族渊源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地位
等而有歧视地得到尊重。

“2.
除了采取根据本议定书第4条采取的措施以外，各缔约国还应考虑在适当的情况下同非政府组织合作提供：



“(a) 安全住所；

“(b) 特别是就被贩运者的法律权利提供被贩运者母语的或其讲的和可理解的另一语言的咨询和资料；



“(c) 物质、心理和经济援助；



“(d) 工作、教育和培训机会。

“第4条

“公平对待和保护被贩运人口

“1.…。

“2.
各缔约国均应努力在适当情况下，在所有刑事、民事或其他法律诉讼程序之前、期间和之后提供：



“(a)…；



“(b) …；

“(c) 适当的措施以保护作为证人的被贩运人口和视情况保护居住于其领土的被贩运人口的家庭；



“(d) 酌情在威胁特别严重时改变身份的机会。

“3.
鼓励各缔约国签订双边和多边协定以保护被贩运人口和其在来源国、过境国或目的地国的家庭。

“4.
除了采取本议定书第8条规定的措施以外，各缔约国还应尽可能根据国内法律：

“(a) 规定根据受害者的请求将受害者受被逮捕或被判刑的人贩子拘押和扣留的任何形式的解除通知受害者；

“(b) 制定尽量减少侵扰被贩运者私生活和不带性别偏见的调查、侦探和收集证据的方法；

“(c) 尽量设立专门警察和公诉部门，并对之进行培训以处理涉及贩运的性别问题和受害者敏感的问题，特别是有关子女的问题。

“第5条

“被贩运人口的居留地位

“1.
除了采取本议定书第4条规定的措施以外，各缔约国还应考虑颁布移民法或采取其他措施以便在适当情况下对被贩运人口提供临时或永久居留地位，包括提供有收入就业机会的可能性。

“2.
…。

“3.
应向被贩运人口提供机会使之提出证据说明遣返可能严重威胁其生命的理由。”

日本

[原件：英文]

第2条之二：定义

删去(b)项，并在该条末尾（或酌情在其他地方）新增一款如下：

“如果涉及到儿童，则缔约国应尽最大可能考虑到其年龄、脆弱性、身心成熟程度、家庭关系及同本议定书目标有关的其他任何要素。”

墨西哥*
[原件：西班牙文]

第3条：刑事定罪的义务

1.
提议使用如下新措词：

“1.
尚未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将本议定书第[……]条所述行为确定为刑事犯罪并考虑到这种罪行的严重性质加以惩处的缔约国，应当采取这样的措施并对该种罪行加以惩处。

“2.
在国内法许可的情况下，对本议定书第[……]条所述任何非法行为的蓄意参与，也应以犯罪论处。”

第4条：对人口贩运活动受害者的援助和保护

标题

2.
建议以下文取代第4条的标题：“对受害者的赔偿和补偿”。

3.
提议使用如下新措词：



“1.
在适当的情况下并在其本国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各缔约国：

“(a)  应防止对国际贩运受害者，特别是妇女和儿童施加任何形式的惩处；

“(b)  应确保人口贩运受害者，特别是妇女和儿童得到充分的保护；

“(c)  应向本议定书所涵盖的犯罪行为的受害者提供有关法院和行政诉讼程序的资料；

“(d)  应保护本议定书所涵盖的犯罪行为的受害者的隐私，对审理贩运人口案件的法律程序实行保密；

“(e)  应向本议定书所涵盖的犯罪行为的受害者提供援助，以使其看法和关注得以在不损害被告权利的情况下，在对犯罪者的刑事诉讼各有关阶段得到陈述和考虑；

“(f)  应向本议定书所涵盖的犯罪行为的受害人提供适当的住房、经济援助以及心理、医疗和法律支持；

“(g)  应向政府监护中的儿童提供适当的住所。教育和照料；

“(h)  应努力向本国境内本议定书所涵盖的犯罪行为的受害者提供人身安全；

“2.
除本议定书第7条所规定措施外，各缔约国凡尚未颁布移民法和（或）采取立法或行政措施以便能在适当考虑人道主义因素之后使经查明的在其领土内的贩运受害者临时或在适宜时长期地留在其领土者，应当颁布这种移民法和（或）采取这类措施。”

第5条：受害者在接收国的地位

4.
建议如上文所示将第5条案文和第4条案文合并。第5条将因此而被删除。

第8条：边界措施

5.
建议以下文取代第8条的标题和案文：

“第8条

“培训

“所有缔约国均应向执法、移民或其他有关人员提供关于防止人口国际贩运和这类贩运活动受害者待遇，包括保护其人权方面的专门培训或者加强这一领域中的现有专门培训。”
菲律宾*
[原件：英文]

第10条：防止贩运人口

第1款

1.
菲律宾提出如下修正案文：

“1.
每一缔约国均应制定综合性政策、方案和其他措施。”

第2款

2.
菲律宾提出如下(a)项和(b)项的修正案文：

“(a) 包括通过政府、非政府组织、政府间组织和私营部门，与社区特别是那些有可能成为贩运分子目标的社区开展合作；”

“(b) 建立收集数据的网络和促进研究，包括汇编关于贩运案件的判例法，以监测国际上关于贩运案件的法律和司法判例；”

第3款

3.
第3款应予删除。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原件：阿拉伯文]

第3条：刑事定罪的义务

第1和2款


在“采取”之前加上“在不违背本国基本法律原则的情况下，”。

泰国

[原件：英文]

第11条：与非缔约国的合作


泰国提议以下文取代第11条：


“鼓励各缔约国与非缔约国合作，以防止和惩治贩运人口行为，并保护被贩运者的权利和照顾被贩运者本人。为此目的，鼓励每一缔约国有关当局在适当情况下并在最符合被贩运者利益时随时将现在境内的身为这种贩运活动受害者的某一非缔约国国民的情况通知该非缔约国有关当局。”

欧洲共同体*
[原件：英文和法文]

第8条：边境措施

1.
提议对第8条修订如下：

“第8条

“边境措施

“1.
在不影响关于人员自由流动的国际承诺的情况下，缔约国应当尽量加强可能必要的边界管制，以侦查和防止人口贩运活动，包括通过检查旅行证件或身份证件，以及在适当情况下，通过上车和登船检查车辆和船只。

“2.
在不影响公约第19条的情况下，缔约国应考虑加强同其他国家边界管制机构的合作，尤其是通过设立和维持直接的通信渠道。

“3.
缔约国应当采取立法或其他适当措施，以确保商业承运人经营的交通工具不被用于从事本议定书第3条所确立的犯罪活动。

“4.
这类措施应当酌情包括在不影响适用的国际公约的情况下，规定商业承运人，包括任何运输公司或任何船主或车主或船只或车辆的经营人在内，有义务查明陆路、空中或海上旅行的所有旅客都持有合法进入接收国所需的旅行证件。

“5.
…。

“6.
…。”

2.
本提案是为了确保与移民议定书第9条和第11条的案文更为一致。

秘书处*
[原件：英文]

第14条：与公约的关系

提议以下文取代第14条以便在议定书与公约之间建立联系：

“1.
本议定书是对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补充。

“2.
一国须为公约缔约国方可成为议定书缔约国。

“3.
公约第[…条]的规定也应变通适用于本议定书。

_______________

*	修正案曾在A/AC.254/L.201号文件中印发。


** 	修正案曾在A/AC.254/5/Add.25号文件中印发。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96卷，第1342号。


* 	修正案曾在A/AC.254/L.196号文件中印发。


** 	修正案曾在A/AC.254/5/Add.25号文件中印发。


�	第217 A㈢号决议。


�	见大会第2200 A(XXI)号决议，附件。


�	修正欧洲联盟条约、建立欧洲共同体的各项条约和某些有关条例的《阿姆斯特丹条约》第13条的案文。


�	包括其作为贩运受害者、非法移民和娼妓的地位。


*	修正案曾在A/AC.254/5/Add.25号文件中印发。


�	本款措词系根据《禁止贩卖人口及取缔意图营利使人卖淫的公约》第4条写成。


�	根据经墨西哥和摩洛哥修正的法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提案写成。


*	修正案曾在A/AC.254/5/Add.25号文件中印发。


**	修正案曾在A/AC.254/5/Add.25号文件中印发。


* 	代表奥地利、比利时、芬兰、法国、德国、希腊、意大利、卢森堡、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和瑞典。修正案曾在A/AC.254/L.197号文件中印发。


*	修正案根据主席的要求提交并曾在A/AC.254/L.204号文件中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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